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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李开斌　魏华林

　　摘要: 论文对美国等保险发达国家和地区及日本、香港等新兴保险市场的保险产业政策进行了比较,

并对中国保险产业政策作了反思,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保险产业政策的内在规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 保险　产业政策　比较　启示

　　无论何种类型的保险产业政策, 都是针对特定的保险业
发展环境所制定的, 保险产业政策要想取得良好的政策效
果, 必须遵循保险产业政策的规律性并结合本国的国情。本
文试图沿着保险产业政策制定的背景分析、政策实施、效果
反馈这一逻辑, 通过保险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 从实证的角
度研究保险产业政策的内在规定性对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启示。

一、美国、英国、欧盟等保险
发达国家的保险产业政策

(一)美国的保险产业政策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 无论是公司数量、

业务种类、业务量和资产规模均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同时
它还是世界上的六大再保中心 (美国、百慕大、英国、德国、瑞
士、法国)之一。尽管美国的保险业十分发达, 但是其发展历
史却不长, 真正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保险
产业政策对其保险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保险产业政
策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1 实行充分的对外开放

表 1　 OECD 国家外资保险公司的情况 (1996 年)

外资保险公司
的数量比例

(% )

外资保险公司
的市场份额

(% )

外资保险公司
的寿险市场
份额 (% )

外资保险公司
的产险市场
份额 (% )

葡萄牙 7819
(95ö75) 13162 12111 14194

日　本 46120
(117ö54) 3168 3181 3133

卢森堡 21160
(334ö72) 83130 91170 36103

英　国 19120
(814ö156) 4153 21150 NA

荷　兰 18120
(407ö74) 20186 20177 20196

意大利 17130
(271ö47) 3133 NA NA

德　国 9160
(690ö66) 11139 8148 13108

美　国 8130
(5162ö429) 12116 14134 10173

法　国 4110
(507ö21) 1111 NA NA

　　说明: ①NA 表示无数据。
②括号内数据表示: 保险公司总数ö外资保险公司数量。

资料来源: O ECD , 1998, Insurance Statist ics Yearbook (1989—
1996) , O ECD.

传统上美国属于内向型的保险市场, 保险业的对外扩张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自然灾害较
多, 使得美国迫切需要与世界再保市场及承保技术发达的英

国劳合社市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称雄, 希望成为世界再
保中心, 加上保险资本希望随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外扩
张, 于是美国采用了充分的对外开放政策, 使它可依据对等
原则要求别国尽可能开放本国保险市场, 以利于美国跨国公
司实现资本扩张时能获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 从而凭其核心
竞争力获得国际比较利益, 而别国又不可能在强大的美国保
险业面前获得比较大的好处, 如截至 1996 年, 外资保险公司
在美国市场的产寿险份额仅分别为 10. 73% 和 14. 34% (见
表 1) , 但美国的承保人则通过设立跨国公司、独资公司或分
支机构来争取海外业务, 并且凭借其雄厚的实力收买外国的
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 这种趋势在 90 年代愈演愈烈, 如美国
的通用再保险公司在 90 年代后期斥巨资收购了世界排名第
五位的德国科隆再保险公司, 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再保公
司。

21 既注重保险市场体系的建设和组织形式的不断完善,

又注重竞争机制的培育和保险业三大功能的发挥
美国十分注重保险市场体系的建设, 既建立了健全的商

业保险体系, 又建立了政策性保险体系, 并且还是世界六大
再保中心之一, 其保单和费率设计服务机构 ISO ( Insu rance

Service O ffice) 和保险评级机构 A. M. Best、D uff Phelp s、
M onody’s、Standard&Poo r’s、W eiss 及证券评级机构M o rn2
ing Star、T. Row e P rice Investm en t Service 等闻名全球; 同
时还建立了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 (NA IC) (成立于 1871 年,

是个非赢利的由 50 个州的保险监督官组成的私营机构)、州
保险监督机构、保险协会、中介协会、消费者协会和保险法规
等严密的保险监管网络。在政策保险方面, 由于美国属洪水
和地震多发地区, 美国政府还建立了政府洪水保险制度和加
尼福利亚州的地震保险制度。

表 2　 　　　1992 年三大基金规模对比
日本 英国 美国

养老基金 (亿美元) 1 919 6 705 33 343 (38% )

人寿保险公司 (亿美元) 12 148 5 747 16 245 (33% )

非人寿保险公司 (亿美元) 2 185 956 6 287 (10% )

投资基金 (亿美元) 3 469 912 15 954 (19% )

保险基金占比 (% ) 7217 4618 3114

　　说明: 美国栏括号内数据为美国该项基金在全部基金总额中所
占比重。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和政
策》, 中文版,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在保险组织的类型上, 美国允许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
险公司、保险交易所、劳合社型协会和健康费用协会及专业
自保公司等 6 种保险组织形式充分地以最低成本满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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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对保险业的需求, 并缓解了社会保障给政府带来的沉重
压力。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加强保险业的竞争
力, 美国允许并鼓励保险组织形式的转化, 如相互保险公司
的股份化。

表 3　　　1975- 1992 年保险业收益情况一览表 (% )

承保盈亏率 投资收益率 综合盈亏率
美国 　　- 8102 　　14144 　　518
日本 0. 33 8. 48 4. 56
英国 - 8. 72 13. 29 4. 57

　　资料来源: 范恒山:《中国保险市场》,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美国保险信息研究所:《美国产险市场报告》,
15 页,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作为一个开放的保险市场, 美国十分注重竞争机制的培
育。激烈的竞争加速了保险业的兼并重组, 提高了保险业的
竞争力, 一方面保险供给主体不断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被购
并或破产等原因退出保险市场的案例不断。从 1945 年到
1985 年, 寿险公司从 473 家增加到 2 536 家, 产险公司从
3 400家增加到 3 473 家, 主要的健康保险组织也从开始的几
家增加到 358 家, 但到 1996 年, 寿险公司减少到 1 490 家, 到
1999 年产险公司减少到约 1 100 家。A. M. Best 的调查结果
显示, 1999 年保险集团减少了 8% 到 10% , 并且它认为在
2005 年前余下的这些集团中有 1ö3 将丧失独立经营资格。

美国在注重市场机制完善的同时, 还注重了保险业三大
功能即风险保障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以
迎接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挑战, 其表现在:
(1)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起, 美国对于既具有损失补偿特点
又具有人身险特点的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业务 (即第三保险
领域) , 允许产寿险公司兼营; (2) 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
法》法案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离并不彻底, 并没禁止银行
代理保险销售和银行通过其集团或集团的控股公司直接或
间接控股保险公司, 因此在银行业于 60 年代通过购并介入
保险业的背景下, 为了使保险业能与银行业有效竞争, 加上
保险业内部的竞争不断激烈, 部分州就允许产、寿险公司通
过附属控股公司的形式去经营寿险或产险业务; (3) 注重保
险资金应用。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美国各州均严禁
保险公司投资普通股, 以利于控制风险和防止它们过深地介
入普通股而影响被持股的普通股公司的经营, 但作为经济发
达的老工业国,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保险公司投资普通股
的禁令被解除, 到 1997 年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比例已接近总
资产的 80% , 股票投资成为寿险资金第二大投资项目, 占总
资产的 23. 2% , 仅次于占 41. 1% 的公司债券。为了保证投资
的安全, 美国对保险资金应用也有限制性规定, 如对较低投
资级别的垃圾债券只能投入较少资金, 限制寿险公司对衍生
市场的参与; (4) 极为重视现代保险业的生命线即资产管理
业务。在美国, 人寿保险业务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显著收
缩, 主要原因就是私人退休金计划的兴起, 社会大众不再觉
得需要用人寿保险作储蓄工具, 改而购买定期寿险加退休金
计划。1974 年, 政府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 ISA ) ,

退休基金倾向于将基金管理权交给寿险公司处理, 于是美国
的寿险公司改组业务, 成为退休基金的资产管理人。寿险公
司管理的资产, 超过半数是退休基金而不是寿险业务资产。
寿险资产总额在 1996 年达 23 000 亿美元, 占金融资产总额
的比例, 自 1980 年起不断上升, 到 1996 年已达 10. 8%。1992

年美国保险基金就占本国资本市场的 31. 4% , 位居保险基
金、养老基金、投资基金这传统的三大基金类机构投资者第
二 (见表 2) , 同时美国保险业的投资收益率在 1975- 1992 年
平均达到14. 44% , 弥补了承保亏损 8. 12% 后还剩 5. 8% , 既
有力地发挥了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 又壮大了保险业的实
力 (见表 3) ; (5)为了增强本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

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对外扩张能力,《金融服务法》在
1999 年 11 月 4 日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 彻底结束了银行、证
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
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 银行自身从事保
险业务, 允许保留现有业务范围的既得经营权; 允许金融控
股公司在达到一定的自有资本比率以及相应的有关资格的
基础上, 可在没事先向美联储申请的情况下, 进入新的金融
业务领域, 从而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混业经营, 促进
了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发展, 充分发挥了保险业的三
大功能。

31 按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式实现严格监管
表面上看美国的保险监管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格到逐

步放松的过程, 如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已从对费率、保单内容、
保险资金应用较严格的限制以及禁止混业经营转向对偿付
能力和金融集团的监管, 但它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的基础
上, 是适应市场变化的按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方式对
保险业进行更高层次的监管, 它既提高了监管效率, 又有力
地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及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如对
于混业经营的监督,《金融服务法》规定应从旧体系的“纵向
个别立法”转向“横向综合立法”, 从“金融机构的分类监管”
转向新的“按金融服务功能的分类”进行管理, 充分体现了监
管的高质高效; 又如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由于消费者意识
的抬头, 对侵权责任的判决越来越偏向于受害者, 保险公司
不堪重负而大幅提高费率, 产生了工商业是否付得起保费和
传统保险市场是否愿意提供保障的问题, 因此美国于 1981

年制订了《风险自留法案》, 并于 1986 年 10 月修订该法, 将
适用的对象扩大到营利和非营利团体, 将承保范围扩大到除
劳工补偿、强制汽车责任险及个人责任险以外的责任保险,

从而为自保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今世界 500 强中
的美国大公司基本均有自保公司; 再如由于相互保险公司既
不利于融资, 也不能购并其他非相互保险公司来壮大实力和
提高盈力能力, 又不利于期权和股票等激励制度的实施, 更
不能以股权交换这种国际上通用的简便方式进行购并, 因此
美国允许了相互保险公司的股份化。

41 联邦政府对保险市场实行有力的调控和联邦政府与
州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进行有效协调

州和联邦政府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之争而对保险业监
管权的争夺一直比较激烈。尽管 1868 年美国法院确认了各
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对保险业的管理权, 但在 1944 年东南保
险人案中 (Sou theastern U nderw riters Case in 1944) , 美国最
高法院判决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适用于保险业, 保险业适用
于联邦反垄断法。接着在各州的共同努力下, 在 1945 年的

M cCarran- Ferguson A ct 案中保险业又被裁决归各州管理,

只有联邦法中具体列明的超越州法的地方可例外。尽管州政
府坚持公众对联邦政府不信任 (如 20 世纪 80 年代银行业危
机这一不良记录) , 自己监管效率更高、利于创新和保护本州
的消费者, 但仍产生了诸多的问题: 如跨州监管费用高昂、各
州立法的不同所致的保险公司不平等竞争, 又如巨灾风险的
不断和各州监管标准的过于宽松使保险公司的倒闭事件增
多, 倒闭数量从 1976 年到 1984 年间每年 20 家上升到 1984

到 1993 年间每年大约 70 家, 保险公司倒闭的数量大约占保
险公司总数的 1% , 而积累的保险保障基金却不到总保费的
3‰, 从而产生了保险业信用危机, 在消费者权益至上的浪潮
下导致了联邦政府对保险业的干预。

联邦政府希望干预保险业的原因还有: 第一, 保险业在
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尤其是巨大的投资基金流出银
行体系; 第二, 保险业影响了跨州商业行为和部分公共政策;

第三, 考虑到保险业的庞大资源, 政客们希望联邦政府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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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以获取政治利益。
为了有力地调控保险市场并与州政府有效协调, 联邦政

府在以下方面对保险监管进行了干预: 一是把部分保险市场
从州保险监管权限中予以剥夺, 如美国和外国公司可在非注
册基础上以被列入NA IC 的形式开展业务而不受州保险监
督部门的管理, NA IC 通过偿付能力和要求这些独立承保人
在美国设立信托基金来监管他们; 二是《金融服务法》以专章
规定了包括州保险监管、互助保险人的住址变更、全国注册
代理人和经纪人协会、汽车租赁部门保险业务的法规, 使美
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联邦保险法和联邦保险监督
机构; 三是联邦政府建立了保险纲要和立法标准及相关政
策, 对各州的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风险自留团体、雇主
援助健康计划、医疗补充保险、农业保险、洪水保险、相互保
险公司的股份化、反垄断法、对国外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规
定、对保险商拒保的控制、财务再保险的规定、利用金融市场
和政策倾斜对自然巨灾风险的处理、保险税收及混业经营的
规定等; 四是NA IC 在信息交换、最低偿付能力的制订、财务

评价制度、各种技术和法律援助、对重大问题统一法律的制
订及在跨州保险公司的监管协调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
NA IC 在 70 年代初期推行了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 IR IS) 和保
险保障基金计划、支持建立消费者投诉机构; 在 1989 年要求
再保险分入公司在美国设立信托基金, 或在美国一州内注册
且要超过 2 000 万美元资产; 在 1991 年调整保险资金应用比
例; 在 1992 年推行资产定价准备金 (AV R ) 和利率产品定价
准备金 ( IM R )制度; 1992 年在寿险中推广基于风险资本的偿
付能力要求; 1993 年在产险中推广使用法定会计原则
(SA P) 取消一般会计原则 (GAA P) ; 在 1991 年到 1998 年分
别禁止溢额再保险和前卫公司业务的同时防止控股公司与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51 对保险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对保险业尤其是对个人寿险的税收优惠是比较明

显的, 并体现了效率和公平并重 (见表 4 和表 5) , 充分地发挥
了保险税收这一财政杠杆的作用, 有力地促进了保险业的发
展, 并促使美国的自保公司从境外低税率国家回流本国。

表 4 　　美国、英国和日本对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
税种 美国 英国 日本

营业税

　　 (1)州保费税。各州政府对保险公司在本州境内取得
的保费分险种征保费税, 平均税率财产险 2%～ 3% , 寿险、
意外险、健康险 1%～ 4% , 劳工赔偿 6%。税基不包含分入
业务 (有的州还不包含意外险和健康险保费) ; 保费红利免
税; 为保证寿险业与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平等竞争, 绝大
部分州规定合格的年金保险计划免保费税。

(2)联邦特别销售税。对保险公司在境外取得的再保
收入和保费收入分别征 1% 和 4% 保费销售税。

　　按毛保费的 4%
交纳, 1996 年 11 月
新税法规定寿险、养
老险、健康险、水险、
航空险、国际货运
险、出口信用险免营
业税。

　　 (1) 法人住民税 (地税) , 按资本金分档计
收。

(2)事业税 (地税) , 按 115% 纳税, 寿险公
司的个人保险、储金保险、团休保险、团体年
金保险分别按其保费收入 24%、7%、16%、
5% 为税基, 船舶保险、运输保险、汽车第三者
保险、地震险、其他财产保险分别按各自保费
的 15%、45%、10%、20%、40% 为税基。

所得税 　　15%～ 45% , 对相互保险公司减免所得税
　　根据公司的性
质和规模为 25%～
35%

　　资本 1 亿日元以下 28% , 1 亿日元以上
37. 5%

　　资料来源: H aro ld D. Sk ipper, J r 等著:《国际风险与保险——环境管理分析》, 中文版, 210～ 211 页,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0。朱铭来:
《美国寿险业税收制度及其启示》, 载《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6 (1) ; 马明哲:《繁荣与危机——论中国保险体系改革与
发展》, 95～ 96 页, 华光报业有限公司, 1998; 裴光:《中国保险业监管研究》, 446～ 447 页,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

表 5 　　美国对保户的税收优惠政策

产
险

对单位 全部保险费均可进成本, 但赔款是否冲减保费各州的规定不同

对个人 投保职业责任险的保费可扣减所得税; 个人赔款所得一般不用缴税

寿
险

对单位 为雇员投保的定期团体人寿保险保费及为雇员提供的或与雇员共同缴费投保的符合税法典的养老年金保费可进成本

对个人
寿险死亡给付金免个人所得税, 但分期付款的利息除外; 生存者利益给付如保单红利、退保金和各种储蓄性质的保险的满期
给付, 在减税或税收延迟上有优惠; 投保国税局认可的个人养老保险可在规定的数额内扣除所得税

　　资料来源: 同表 4。

　　61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在美国, 各州至少有两个独立的保证基金, 一个是寿险

保证基金, 另一个是非寿险保证基金, 基金之间不能互相资
助, 但可以借贷, 政府不对这些基金提供任何担保。美国保险
公司的破产比例平均每年为 0. 5% 到 1% , 对每个保险公司
征收的费用一般不超过其保费的 2% , 截至 1999 年, 从财产ö
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累计收取的净费用为 45. 86 亿美元, 从人
寿ö健康保险公司收取的净费用为 20. 92 亿美元, 除纽约州
的基金是以预先收费的方式筹集资金外, 其余各州是以事后
收费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有些州还允许保险公司将支付给这
些基金的费用从他们的保费税中扣除。

几乎所有州的保证基金都同时适用于企业和个人, 无论
破产公司是在哪个州注册, 只要被保险人或索赔人 (第三者
责任险) 是本州居民, 他们就可以从本州的基金中领取补偿。
大多数州的基金规定了少量的免赔额, 同时规定支付给损失
索赔的金额不得超过 10 万美元。

破产的保险公司如被别的公司收购, 则不参加重建计划
而退保的被保险人会被大比例削减退保金, 一般削减比例在
20%～ 30% 之间。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权

益, 降低了市场退出壁垒, 同时这种保护又是适度的保护, 有
效地调动了被保险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有效地约束了保险市
场各主体, 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二)英国的保险产业政策
18 世纪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使物质财富迅速增

加, 保险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
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保险大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美、日等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 英国在世界保险市场的
地位有所下降, 这是与其经济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但英
国目前仍为世界保险市场的巨头, 而且是世界六大再保险中
心之一, 其中英国的保险产业政策对其保险业的发展起了重
要的作用。

11 对劳合社发展的扶持和对外开放的保险产业政策, 使
英国成为世界再保中心

1720 年“南海欺诈案”后, 议会通过立法特许了皇家保险
交易所和伦敦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的垄断权, 但以自身资
产作担保开展业务的劳合社并不在限制之列。由于上述两家
公司并不重视海上保险业务, 使得劳合社逐步发展壮大, 在
世界海上保险市场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促进劳合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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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发展并扶持其成为世界再保中心, 1871 年议会通过法案,

劳合社从此受议会的全权委托制定有关的单行法规, 1906 年
《海上保险法》标志着其海上保险市场的基本成熟和世界海
上再保险中心地位的确立。

为了劳合社的声誉, 也为了使它发展成包括水险和非水
险在内的世界再保险中心, 劳合社一直对会员实行无限责任
制度并仅吸收声誉卓著的个人会员, 并对保费、盈余、利润提
取有相应的规定, 使承保人具有充分的偿付能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由于在日本地震险业务和美国的
石棉责任险业务中遭受巨大损失, 劳合社的偿付能力受到了
威胁。为了保持其声誉, 从 1995 年开始, 劳合社在政府支持
下打破常规, 实施了重组和更新计划, 分出了一个单独的公
司 Equ itas 负责劳合社的未了责任, 并吸收了仅负有限责任
的部分法人会员以提高劳合社的实力。到 1998 年, 法人会员
占劳合社承保能力的 15% , 有效地化解了劳合社的财务危
机, 稳定了劳合社的世界再保中心地位。

为了保持劳合社卓越的专业性, 英国规定只有合格的特
许经纪人才能与劳合社联系业务, 促进了英国经纪业的发
展。英国的注册经纪人在 1983 年即达到 15 300 人, 他们控制
的业务占英国保险市场的 60%。

为了扶持英国成为世界再保中心, 也为了实现英国保险
业的对外扩张, 作为老牌工业国的英国的保险业同美国一
样, 实行了充分对外开放的政策。截至 1996 年, 外资公司在
英国保险市场的数量占比为 19. 2% , 但市场份额仅占4. 53%
(见表 1) , 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扩张却是效果显著。

为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巩固劳合社的世界再保中心地位,

劳合社还宣布自 2001 年起, 在遵守监管条例和符合要求更
高的新客户服务标准的前提下, 英国及海外的保险经纪人可
以获得直接进入劳合社市场的机会。

21 注重市场机制的培育和保险法规的建设及偿付能力
监管

英国早期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 之后亚当·密斯和大
卫·李嘉图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占主导地位, 因
此英国政府对贸易是尽力不干预的, 并极为注重市场机制的
培育和法制建设, 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保险业上。尽管英国推
行的是公示主义这种形式上宽松的监管政策, 但与美国一样
十分注重偿付能力的监管, 并实行基于赔款和保费的双重偿
付能力监管, 注重了监管的高质高效。

为了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竞争, 作为不成文法国家的英
国, 却有不少成文的保险法, 如 1774 年的《人寿保险法》、
《1906 年海上保险法》、1923 年的《简易保险法》、1969 年的
《公司法》、1977 年的《保险经纪人注册法》、1958 年制订其后
又在 1974 年、1980 年、1981 年修订的《保险公司法》、1982 年
的《劳合社法案》、1986 年的《道路交通法》和《金融服务法》等
等。

31 实行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英国保险公司平均破产的比例大致为 0. 5% , 在 1992 年

达到 2%。为确保被保险人的利益, 1975 年通过的《保单持有
人保护法》为破产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提供了一个补偿系
统, 它规定保单持有人保护委员会有权每年对所有在英国开
展业务的保险公司收取不超过当年纯保费 1% 的费用并利用
其收取费用的权力为担保进行举债以完成其职责, 但政府对
此不提供任何担保。寿险公司只在 1975 年被收取过一次费
用, 费率为 0. 25% ; 产险公司在 1988、1990、1991、1992 年分
别被征收过四次费用, 费率分别为 0. 008%、0. 25%、0. 5% 和
1%。

对财产ö意外事故保险单, 如果是强制性保险, 保单持有
人可以获得 100% 的补偿, 其余的可以获得 90% 的补偿; 对
人寿保险, 对所有在清算前提出的索赔提供 90% 的补偿, 在
其他情况下保单持有人保护委员会必须首先保护保单的延
续性, 从而使其 90% 的未来利益受到保护, 否则保单持有人
有权领取相当于保单价值 90% 的余额。

保险保障基金对被保险人的保护有利于从制度上降低
保险市场的退出壁垒, 但这种保护的适度性又有利于投保人
加强对保险人的约束力, 从而促进了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41 对混业经营给予鼓励和注重保险业金融功能的发挥
英国保险业历史悠久, 具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 保险

市场一直偏好于自我管理, 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 混业经营
在 1980 年以前是允许的, 并且这种兼营可不通过子公司的
方式进行。直至为了执行欧共体法令, 英国 1982 年的《保险
公司法》才禁止了混业经营, 但是对于已混业经营的公司仍
准许继续开展业务, 只是规定产寿险业务在会计和资产上必
须予以分离; 现在英国又根据欧共体法令, 允许建立在专业
化基础之上的混业经营, 这些都增强了保险业的国际竞争
力。

表 6 　　　1993- 1996 年英国保险资金应用情况表
1993 1994 1995 1996

数额
(百万英磅) 比重 (% ) 数额

(百万英磅) 比重 (% ) 数额
(百万英磅) 比重 (% ) 数额

(百万英磅) 比重 (% )

国
内

债券 85 269 1714 78 533 1710 96 317 1710 109 631 1711

股票 213 735 4317 201 439 4317 251 452 4414 278 976 4315

国
外

债券 14 189 219 11 935 216 15 304 217 17 100 217

股票 53 250 1019 51 773 1112 64 327 1114 67 450 1015

共同基金 37 818 717 29 907 615 38 527 618 43 436 618
其他投资 48 782 1010 51 128 1111 49 103 817 51 026 719
现金 18 708 318 18 129 319 24 481 413 32 266 510

其他资产 17 243 315 18 581 410 26 313 417 41 408 615
总资产 489 003 10010 461 479 10010 565 869 10010 641 023 10010

　　资料来源: 杜墨:《英国保险资金的运用、监管及其借鉴》, 载《保险研究》, 1999 (4)。

　　英国在注重混业经营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保险业金融功
能的充分发挥。由于英国市场经济程度较高, 资本市场比较
成熟, 保险业可自行决定其投资范围, 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
比重也很高, 只要保险人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并依法将营
业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呈交工贸部, 同时按期公布即
可。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比重由 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 20% 上
升到 60 年代以后的 25% 以上, 股票成为保险资金第一大投

资项目, 1982 年的《保险公司法》还规定投资股市的资金可高
达总资产的 48% ;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这一比重越来越大,
投资于国内和国外普通股的比重一直分别在 43% 和 10% 以
上 (见表 6) , 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上占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也
高达 46. 8% (见表 2)。

英国保险业良好的自律能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
保险监管制度, 使保险资金应用比较成功。1975 年到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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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投资收益率平均高达 13. 29% , 除弥补了负的承保
收益率 8. 72% 外, 综合收益率达 4. 57% , 既有力地促进了英
国保险业的发展, 又促进了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良性互
动。

51 保险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英国的保险税收总体而言比较优惠 (见表 4) , 营业税和

所得税税率都比较低, 免税项目也比较多, 既有力地拉动了
保险需求, 又减轻了保险市场主体的负担, 促进了保险业的
发展。

(三)欧盟的保险产业政策
欧盟是全球第三大保险市场, 1996 年占全球保费的

2514% , 仅次于美国 (占 3018% ) 和日本 (占 30% ) , 欧盟保险
业的发展与其保险产业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

11 注重区内单一保险市场平台的形成和鼓励竞争, 注重
混业经营

欧盟从 90 年代开始, 区内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大, 推动
了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 与之相适应, 保险市场做出了两项
重大改革: 第一, 不再限制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渗透
和交叉业务; 第二, 允许区内各国的保险经纪人和代理人自
由进入, 对保险机构实行母国控制的单一执照自由进出各国
的制度, 推动了区内保险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如 1990 年欧共
体第 2 号非寿险法令生效, 放宽了涉及海洋货运、航空、一般
运输、信用保证等占全部非寿险保费 20% 收入的保险业务的
跨境经营; 1992 年 11 月, 欧盟关于汽车责任保险法令的颁
布, 设立了对占全部非寿险保费 33%、也是最大业务份额的
汽车保险放宽跨境经营的准则; 1999 年 7 月实施的第三号寿
险及非寿险法令, 则明确提出了产险和寿险两种由母国控制
的保险单一护照概念, 废除了对所有的保险费及保单条件事
先批准的要求。

欧盟的统一保险市场平台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为追
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保险业的创新不断, 如在现代
寿险和健康险的发展中, 汉诺威再保集团推出了财务再保险
业务; 另一方面推动了欧盟内的保险集团在区内及区外的收
购、兼并和重组, 壮大了实力。如 1997 年 10 月瑞士苏黎士集
团与英美烟草实业公司下属的金融服务公司合并, 成立苏黎
士金融服务集团; 另外银行保险在欧盟也十分盛行, 在过去
的 10 年中银行保险 (bankassu rance) 的保费收入已占总保费
收入的 15%。

21 注重区内立法的统一性和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欧盟第三号法令使得其成员国在保险立法方面获得一

致成为可能, 立法的统一性既减少了保险市场交易费用, 又
促进了统一保险市场平台的形成。

为了保证第三号法令的通过, 由各成员国保险监管机构
的代表组成的欧盟保险委员会设立了一套工作班子专门处
理不执行欧盟法令的事件, 同时委员会还与部分成员国评估
汽车保险服务法令 (90ö6180öEEC) 中关于未保险的受害者
和驾驶员逃逸案的保险基金立法的一致性; 1997 年 7 月还提
出了偿付能力模型要求各成员国执行, 与此同时, 要求各成
员国特别注意对举债经营的资本关联交易的监管, 以提高对
保单持有者的保险程度。

31 对外实行有限度的开放, 对内实行充分的开放
在统一保险平台建立之前, 欧盟采取了对外有限度的开

放和对内充分开放的策略, 如对外在W TO 的“特定承诺表”
中规定, 强制保险只能由欧共体内的公司承保, 对内放开了
对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相互渗透和业务交叉的限制, 实行了由
母国控制的单一执照政策、建立统一保险市场平台、逐步实
行统一化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和立法标准的一致化, 这种策
略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如英国、葡萄牙、卢森堡、荷兰、德

国、意大利的保险市场外资公司的比例均较高, 1996 年的占
比分别为 1912%、7819%、2116%、1812%、916% 和 1713% ,

外资所占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4153%、13126%、8313%、
20196%、11139%、3133% (见表 1) , 但这些外资多是欧盟内
其他国家的保险资本。

二、日本、香港、台湾等新兴
保险市场的保险产业政策

(一)日本的保险产业政策
由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经济陷入困境。日

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从而带动了这个新兴保险市场的发
展, 如今它已是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 也是世界六大再保中
心之一。1998 年日本的产险、寿险和再保险分别占世界市场
份额的 1013%、2816% 和 6%。但到了 2000 年前后, 日本保
险业又发生了倒闭潮。日本的保险产业政策对其保险业的发
展影响非常明显。

11 地震保险制度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日本是地震多发地区, 于 1996 年开始实施地震保险制

度, 由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构成地震保险体, 但由于财
力有限仅限承保居户的地震险, 且住户地震险的保额限定为
火灾保险保额的 30% 到 50% , 并设定了每次地震的总支付
限额; 对企业的地震险则由商业保险业按自愿的原则办理。
关于再保安排, 先由各公司根据费率算定会确定的费率承保
(不含利润因素, 但含保险公司的费用因素) , 然后全部回分
给由日本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 该公司除
自留一部分外, 按各公司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保险公司, 超
出限额的部分由国家承担最终赔付责任。根据 2000 年 办法,

750 亿日元以下的由民营保险公司承担, 750 亿日元至 8 186

亿日元的部分由民营和政府各承担 50% , 8 186 亿日元
41 000 亿日元的部分由政府承担 95% 民间承担 5% , 其中
4 100 亿日元这一限额的确定是按如果发生 1995 年阪神那
样的大地震时在 1999 年将达到损失额; 同时日本采用了分
保和巨灾风险储备金两条脚走路的方法, 从 1999 年到 1999

年 3 月日本巨灾风险准备金的提存比例已高达净保费的
315% 以上, 累计的巨灾准备金民间部分达 426 亿日元, 政府
部分达 6 337 亿日元。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小巨
灾由保险业承担, 大的巨灾由保险业和政府共同承担, 既能
减少对境外的再保依靠, 保持国内费率的稳定, 减轻保户压
力, 又能有效地建立其风险保障体系, 发挥保险业的社会效
益并扩大其社会影响, 从而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21 对民族保险业的过度保护、过于宽松的保险资金应用
政策及长期缺乏偿付能力监管的保险产业政策, 促进了保险
业的粗放式发展, 引发了保险业的信用危机

日本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十分保守的, 外资在日
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进入日本, 截至 1996 年虽然外
资保险公司在日本达 54 家, 占比为 4612% , 但外资市场份额
仅为 3168% (见表 1)。虽然这种状况与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
不无关系, 但也与国内保险资本实力雄厚并不过分依靠国外
再保市场以及其地震多发使国际市场遭受重挫并对日本保
险市场有些害怕有关, 但日本保护本国保险业发展的产业政
策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长期以来, 对外资采用开业认
可制、不允许兼营第三领域保险业务、实行算定会费率制度、
禁止保险经纪商的存在等等, 直到 1996 年在外部压力下才
放开这些限制。尽管 1996 年的《保险法》关于费率和条款的
报备制度为经纪人的成长提供空间, 但为了使民族代理人行
业少受国外擅长的经纪人制度的冲击, 日本又规定经纪人的
中介费不能超过现行代理人的佣金水平, 并受保险监管机构
严格管理。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 为了重振经济, 鼓励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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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应用, 初期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后, 保险投资由贷款及投资不动
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 1986 年投资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
超过贷款, 达到 41% , 然后这一比例一直上升到 1996 年的
5017% (见表 7)。

随着保险市场竞争的激烈以及保险业与金融业之间的
竞争, 宽松的保险资金应用政策以及缺乏对保险业偿付能力
的监管 (实际上仅注重行为监管) , 使保险资产迅速膨胀, 寿
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均在 10% 左右,

但这种发展是缺乏偿付能力作支撑的粗放式发展, 在东南亚
金融危机中导致了日本保险业的信用危机。如首先是 1997

年 4 月日产生命保险公司倒闭, 其根本原因在于为了与其他
金融产业竞争推出了高利率产品而不得不进行在缺乏风险
控制基础上的高风险投资且投资失败; 接着 1999 年总资产
达 50 980 亿日元、排名日本第 10 位的东邦生命保险公司因
高风险投资失败而走向破产; 然后创建于 1949 年排名日本
第 16 位的第一海上火灾保险公司, 由于经营 5 至 10 年期高
利率储金型产险业务, 在投资失败后于 2000 年倒闭; 随后第
百生命、大正生命保险公司也于 2000 年相继破产; 2000 年
10 月 9 日, 拥有 1996 年历史排名第 12 位的千代田保险公司
因负债近 3 万亿日元无法偿还而宣告破产, 酿成日本战后规
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 11 天之后, 这一纪录再度被刷新, 在日
本保险界排名第 11 位的协荣生命保险公司也因负债 415 万
亿日元而宣告破产。四年来, 日本破产的寿险公司已上升至 7

家, 形成了保险史上罕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表 7　　　日本寿险公司各项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 (% )

年度末 存款 有价证券 贷款 不动产 其他
1975 112 2117 6719 719 114
1980 117 3014 5918 613 116
1985 1117 3512 4513 519 119
1990 516 4417 3719 515 613
1996 315 5017 3416 512 610

　　资料来源: 马明哲:《挑战竞争》, 85～ 88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1 对保险业偿付能力和资金应用的监管及保险保障基

金制度等亡羊补牢政策, 防止了日本保险业倒闭潮的蔓延

为防止倒闭潮的蔓延和再次发生, 1998 年 4 月 1 日修订

的《保险业法》加强了对保险资金应用的风险控制和对偿付

能力的监管, 一方面改革保险公司有价证券的评价方法并提

取价格变动准备金, 另一方面规定保险公司只能以相互保险

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将资金或发起基金由 3 000

万提高到不得少于 10 亿日元, 规定保险公司指定的首席精

算师必须将承保准备金的计提是否符合稳健的精算基础向

董事会和财政部报告, 当保险公司准备更改经营方法或一般

保险条件和保费及承保准备金时, 必须事先获得财险部的同

意。

鉴于日产生命倒闭时由于累计负债达到 3 000 亿日元

而无人愿意接管的教训, 日本于 1998 年 3 月通过了设置“付

款保证机构”的相关法案, 规定当保险公司需要破产清算时,

如果有愿意救助该保险公司的公司, 则由“契约保护者基金”

对收购保险公司提供财务援助; 如果没有, 日本大藏省将设

立一家付款保证机构以“过渡保险人”的身份来负责承接破

产保险公司的保险契约和保险支付, 同时“契约保护者基金”

对承担失败的保险公司保单责任的过渡保险公司、接收过渡

保险公司的新保险公司、接收由“契约保护者基金”设立的保

户保险公司转让的保单合的保险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契约

保护者基金”的资金由保险业界负担。新的《保险业法》还规

定了对保单持有人的特别保护措施, 赋予了保险监管机构和

“契约保护者基金”更大的权力, 以维护投保人对保险业的信

心, 防止退保潮的发生。金融机构重组的特殊法中规定, 在股

份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的特别重组程序和破产程序中,

由“契约保护者基金”充当保险监管部门的代理人, 允许保险

保障基金公司对原保单在合同条件方面做出降低保额、调整

费率和预定利率、降低退保金等规定, 同时承诺永久性对寿

险保险基金提供贷款, 最高贷款金额由 1999 年的 5 000 亿日

元提高到 9 600 亿日元, 保险同业的分缴金额由 1999 年的

4 600 亿日元提高到 5 600 亿日元, 并授权日本精算协会制

订和检查保单准备金提存事宜。总之, 日本对保险业偿付能

力和保险资金应用的监管及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等亡羊补牢

政策, 防止了日本保险业倒闭潮的蔓延。

41 金融大爆炸法案, 既是对日本过去粗放式发展的否

定, 又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社会保险负担日益沉重、保险业发

展停滞不前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下, 为了提高日本金

融业的竞争和活力, 也为了利用外资及其技术力量为民族保

险业注入兴奋剂, 挽救部分资产质量恶化的保险公司, 1996

年 10 月日本提出了“金融大爆炸”设想, 即金融改革向自由

化、公正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自由化方面, 银行、保险、

证券可相互参入, 促进商品开发和定价的自由化; 在公正性

方面, 公开信息披露, 保护竞争; 在国际化方面, 整备立法制

度, 使制度和国际标准靠拢, 建立国际化的监督协作体系。

“金融大爆炸”改革, 即是对过去粗放式发展的否定, 也是保

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种改革思想充分地反映在日

本新的《保险法》和其他的相关法规中。

此外, 保险税收优惠政策也促进了日本保险业的发展。

日本的保险税收政策比较优惠, 不光是营业税和所得税的税

率低, 而且营业税税基有较大的折扣 (见表 4) 同时对寿险尤

其是年金保险的税收政策十分优惠, 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保

险业的发展。

(二)香港地区的保险产业政策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 转口贸易的兴旺和制造业的起步

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 70 年代后随着香港服务业的日渐成

长和结构的转变, 逐步发展成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

区, 也使这个新兴保险市场令人瞩目。1998 年的香港保险密

度为 1 07218 美元ö人, 保险深度为 4138% , 分别排名世界第

17 和第 28 位, 且这个弹丸之地却拥有 200 多家保险公司, 世

界各大再保公司均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或成立了区域中心,

其中香港的保险产业政策对其保险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

用。

11 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原则

香港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没有可能在政府的保护

伞下面发展民族保险业。英资为了自己的利益, 再加上作为

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必然要执行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宽松

的贸易、金融、服务监管策略, 使香港逐步发展成亚洲金融中

心。香港为了维护这种地位, 对保险业也采取了“不干预”政

策, 允许各种资本的自由发展。香港回归后, 为了保持其繁荣

稳定和继续保持其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仍对保险业采用公示

主义的监管方式, 推广市场化、国际化的政策, 实行开放式的

市场进出制度。尽管香港的原保险市场的集中度也很高, 寿

险中友邦、国卫、宏利三家的份额就达 75% , 产险中香港民安

占统治地位, 但这是在充分竞争中形成的结果, 并不存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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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垄断的问题。

为了迎合世界自保业日益壮大的趋势, 香港政府还极力

创造各种便利条件, 以政府“最大的支持和最小的干预”为口

号, 实行低税率和地源概念的税收政策, 试图将香港建立成

为世界自保中心, 同时 1997 年 5 月 1 日生效的《保险公司条

例》修正案在保险监管框架中也增加了自保的内容, 在最低

资本限制、年管理费、偿付能力最低标准规定上均十分优惠,

还豁免自保公司在以下行动前向保险监管机构说明情况: 第

一, 运行模式的变化; 第二, 不再做“出单”公司; 第三, 管理和

运营独立于母公司。

21 注重对保险业偿付能力的监管和对保单持有人的保

护

尽管香港的市场经济成熟, 保险消费者也比较成熟, 政

府对保险业也实行公示主义的监管政策, 但是保险监管当局

仍十分注重对偿付能力监管和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 这些都

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首先是 1999 年 7 月 23 日生效的《保

险公司条例》对 1982 年的《保险公司条例》增加了以下内容:

第一, 考虑到劳合社在日本地震险和美国石棉案中严重受挫

和在香港的业务种类, 增加了对劳合社的立法, 使之类同于

一般保险公司的地位接受监管; 第二, 对一般业务的财务报

告从财务年度后的 6 个月提前到 4 个月递交, 以便于监管机

构尽早发现问题, 防止保险公司资产恶化; 将需提交的理赔

统计资料时限从 8 年提升到 12 年, 利于保险监管机构评估

保险人的未决赔款情况; 第三, 对合格的保险公司控权人资

格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四, 禁止洗钱的行为; 第五, 各保险公

司必须将在港业务的未了责任加偿付能力边界的 80% 数额

的相应资产留在香港以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25C (1) 条也

允许用银行信用证或其他可以用作维持本地资产的代替品

替代)。接着 2000 年 5 月 2 日生效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又

进一步规定; 第一, 授权保险监理部门为了维护保单持有人

利益, 可披露保险人和劳合社承保人的财务和统计信息; 第

二, 在香港或从香港获取长期业务的保险人必须指定精算

师, 并根据香港精算师协会的专业标准 PS I 或保险监管部门

认可的其他标准提出精算报告。

31 注重市场体系的健全、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主体的

良好自律行为

香港比较宽松的保险监管政策和保险业的繁荣依赖于

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市场机制、良好的法治环境及保险

业的严格自律行为, 香港保险业中各种专业协会如承保人协

会、经纪人和代理人协会等比较发达, 自律政策的效果良好,

消费者投诉机构的作用也比较大, 使保险供给主体、中介主

体、消费主体和监管主体之间形成了有效的沟通和相互约束

机制, 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保险产业政策

台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主要在 1960 年后, 1998 年台湾

地区保费收入 169 亿美元, 保险密度 77416 美元ö人, 保险深

度 6146% , 在世界排名分别为 24 位和 16 位, 成为世界新兴

保险市场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保险业在金融业中的

地位不断提升, 仅寿险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就由 1990

年 411% 上升到 1993 年的 712% , 台湾地区的保险产业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11 逐步对外开放保险市场, 注重对保险市场的有效调控

和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

1960 年台湾当局为了提高保险业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

力, 对内开放了保险市场, 而对外则在严格控制自由化进程

速度的基础上, 在美国的压力和为了将台湾建成亚太金融中

心才于 1986 年实行了充分开放保险市场的模式。1968 年台

湾地区成立了由政府出资 51% 和保险业出资 49% 的中央再

保险公司。《中央再保险公司条例》规定, 每家公司所办理的

国内保险业务的 10% 必须向中央再分保, 由于对保险市场的

有效调控, 直至 1996 年, 外资占台湾地区保险市场的份额产

险仅为 114% , 寿险仅为 6%。

为了保护保单持有人, 台湾还建立了保险业安定基金,

该基金向有困难的保险人贷款及协助安排保险公司因经营

不善转换组织或被接管, 并提供相应的财务援助。另外, 为了

保护无辜的受害者, 发挥保险业的社会效益, 扩大保险业的

影响, 1996 年 12 月 27 日实施的汽车责任险法案还引入了无

过错严格责任制度。

21 注重保险业金融功能的发挥和偿付能力的监管及对

保险经营失败者的严惩

随着经济的发展, 台湾地区对保险资金应用在控制投资

比例和总额的基础上采取了逐步放开的策略, 有力地发挥了

保险业的金融功能。如台湾地区产险业有价证券投资的比例

从 1991 年的 17136% 上升到 1997 年的 31174% , 其中股票的

比例上升最快, 从 7% 上升到 19145% ; 寿险业从 1986 年至

1997 年, 投资有价证券的比重从 17176% 上升到 22172% , 这

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

1997 年的《保险法》第 153 条规定, 对违规经营而致资产

不足清偿债务时, 董事长、董事、监察人、总经理和负责决定

该项业务的经理负无限连带责任, 这种对保险经营失败者予

以严惩的保险产业政策, 从制度上促进了保险业的规范发

展。

三、对中国大陆保险产业政策的反思
(一)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保险业的历史, 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到 1957 年, 为保险业的创建期;

第二阶段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为保险业的逐步停办期; 第

三阶段从 1979 年到 1991 年, 为保险业的恢复发展期; 第四

阶段从 1992 年至今, 为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和发展期。目前中

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仍比较落后, 这种状况与中

国保险产业政策的长期不尽合理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第一阶段, 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 国家财力十分薄弱,

加之盲目仿效苏联, 一方面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大力扶持保险

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保险与财政功能严重错位, 又阻碍了保

险业的发展, 表现为: 第一, 人保的独家经营和官定高费率形

成保险业高额垄断利润, 同时对它以高税率和宽税基课税,

使其高额垄断利润成为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第二, 保险业

严重替代财政的社会保险的功能, 如政策性保险和保险业无

力承担的巨灾风险 (如地震和洪水) 也由保险业承担较大部

分; 第三, 财政对保险业信用兜底。

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否认商品经济的存在, 保险业

在 1958 年到 1978 年被逐步停办, 使得在第一阶段建立起来

的保险基础丧失殆尽。

在第三阶段, 国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策, 保险业

获得恢复性发展。但在此阶段, 由于国家财政实力薄弱, 弱财

政强金融的格局比较明显。国家为了有效地通过强金融弥补

弱财政的不足, 在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和资本市场极不完善的

背景下, 一方面严重地扭曲和压抑了保险业的金融属性,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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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资金应用基本仅限于银行存款, 保险产品的开发基

本仅限于风险保障的类型, 没有包含投资的因素; 另一方面

保险与财政的关系基本上又恢复到第一阶段的状况; 同时长

期的垄断经营、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仅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 使得保险市场机制极不完善。

在第四阶段中,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

放, 有力地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首先是保险业的风险保障

功能得到有力地发挥, 保险业的商业化运作、市场体系的建

立与完善、对保险业的风险控制提到了议事日程。如 1995 年

颁布的《保险法》规定产险公司要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可依

法倒闭; 1996 年成立了中再保这一国家再保公司; 1998 年成

立了中国保监会并实行分业经营; 2000 年还实行了央行、证

监会及保监会的联席会议制度; 2001 年初基本健全了原保险

市场、再保险市场及中介市场, 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基本实

现, 政策性保险业务基本收缩完毕。其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的不断增强, 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逐步得到发挥。如保险资金

应用从 1993 年的模糊规定到 1995 年《保险法》的明确规定,

再发展到允许保险资金最高以总资产的 15% 和投资连接产

品专户资金的 100% 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市, 现还

正酝酿成立保险基金进入股市, 同时 2001 年保险资金进入

股市的资金已达 123 亿元, 收益率也达 12%。
(二)中国保险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11 不注重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方向, 不注重大经济中保

障小保险和大经济中金融小保险

从中国保险业的四个发展阶段可以明显看出, 长期以

来, 中国保险产业政策既没注重向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

展, 也没注重大经济、中保障、小保险和大经济、中金融、小保

险这种保险业发展规律对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金融功能

及服务功能有效发挥的要求, 从而严重抑制了中国保险业的

发展, 使保险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比例严重偏低, 金融结构严

重失衡。1997 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额为 210 519122 亿元人民

币, 其中银行资产占 83% , 证券资产占 1215% , 而保险资产

不足 2 000 亿元, 所占比例不到 1% , 直到 2000 年, 中国保险

资产才 3 37319 亿元, 保费收入才 1 595 亿元。尽管国家也强

调保险业的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举措, 但对于保险业

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没有从经济体

制的完善和市场体系的健全、市场机制的培育、良好的产业

政策导向和对保险业客观规律的尊重等根源上着手解决问

题, 经常发生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局面, 而且对治理整顿的

强调超过对发展的强调, 缺乏用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作为

解决前进中问题的主基调的思路, 缺乏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市

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从根本上影响了保险业的发展。应该

说直到保险业发展的第四阶段, 尤其是到保监会成立后, 保

险产业政策才基本找到了准确的发展方向, 但是由于国家财

政实力的薄弱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深入, 保险业的风险保障功能、金融功能及服务功能都没

得到有效的发挥。

21 未注重保险产业政策的动态博弈性

长期以来, 中国保险产业政策过多地考虑了国家效用而

忽视了其他投资者、消费者的效用, 没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险产业政策的动态博弈性, 尽管满足了特定条件下的国家

需求, 也促进了生产力和保险业的暂时发展, 但对保险业的

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障碍。

31 不注重保险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和创新性

产业政策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导向性信号所构成, 国民

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保险业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脱离了

保险业的发展环境, 违背保险产业政策的内在规定性, 保险

产业政策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保险产业政策必须要有协调

性, 这种协调性不光是体现在保险业内,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

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中, 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国家的其他产业政

策形成合力, 产生整体之和大于部分的功能, 否则保险市场、

社会保障市场和金融市场就难以互动, 保险市场内部原保

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之间就难以互动, 保险业的社会保障

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务功能之间就难以互动。

保险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短期的制度安排, 由于

制度是针对实际中的经济状况制定的, 因此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 而在新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创新能力就成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同样国家创新能力也成为一国经

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因此保险产业政策必须创新, 并在此基

础上具有适度超前性。2000 年中国才颁布了第一部由中国

保监会制定的保险产业政策《中国保险业第十个五年规划》,

在此之前的保险产业政策, 总体而言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或

者是一种局部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对症下药式的处方,

谈不上系统性、协调性和创新性, 无法从制度层面上引导保

险业的良性发展。

41 对保险业的高税赋政策抑制了保险业的发展

表 8 　　　中国对保险公司的税收政策一览表
税种 产险 寿险 备注

1980- 1982 ⋯⋯ ⋯⋯ ⋯⋯ 出于要对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积累一笔总准备金
的需要, 该时期保险业免一切税

1983- 1986

所得税
调节税
营业税

55%
20%
5%
另调节税以毛利润为税基, 从 1985 年
起改为 15% , 所得税和调节税交中央,
营业税交地方

长期寿险业务 (含长
期健康险)免一切税

按总保费 (储金业务折保费) 及贷款利息收入和
手续费收入之和交营业税 (国外分入业务、农险
业务、出口信用险和出口货运险业务免营业税)

1987- 1993 同 1983- 1986 年, 只是所得税和调节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 重大灾害发生时保险企业与国家财政之间“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994- 1996
所得税

人保 55% , 外资 15% (第一年全免, 第
二、三年减半, 特区内的外资 5 年全
免) , 特区 15% , 其他 33%

营业税 5% 缴纳地方税

同 1983- 1986 年

1997- 至今 除营业税税率由 5% 改为 8% (5% 为地税, 3% 为国税) , 附加税内资按 5% 交地税, 外资免, 其他同 1983- 1986 年。另财政部规
定, 自 2001 年起上调的 3% 的营业税分 3 年调整完, 即 2001 年为 7% , 2002 年为 6% , 2003 年为 5%。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保险年鉴》各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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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国对保户的税收政策一览表

对单位保户 对个人保户

1980- 1996 年
产险 车险和企财险保费进成本

寿险 无

1997- 至今
产险 同 1980- 1996 年

寿险 为雇员购买的补充养老保险保费以工资总额的 5% 为上限可进成本

不得扣减所得税

　　资料来源: 同表 8。

　　中国不光是对保险市场供给主体实行了高税赋的政策,

其税率之高、税基之宽, 非国际同业平均水平和国内其他金
融业可比 (见表 8 和表 4) , 同时对保户也基本谈不上税收优
惠政策 (见表 9 和表 5)。显然这种保险税收政策既没有考虑
保险业三大功能发挥的外部正效应, 又没有创造条件让保险
业与金融业之间、民族保险业与外资之间公平竞争, 从而抑
制了保险业尤其是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另外在国家保险税收
总量很高的情况下偷漏税又很严重, 抑制了有利于保险业发
展的保险税收制度改革。

四、保险产业政策国际比较的启示
11 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是保险产业政策永久的主题。

无论是保险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新兴保险市场, 无论是在保
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抑或是民族保险业颇具国际竞争力的
时候, 从总体上看, 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是保险产业政策
永久的主题, 粗放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带来保险业的巨
大调整。

21 对外开放不可避免, 对民族保险业的保护要适度, 应
在尊重保险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培育民族保险业的国际竞
争力, 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保险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向。纵览世
界保险史, 保险市场的发展演变模式基本上是随经济、政治
条件的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经历了社会化市场、本国化市
场、保护化市场、自由化市场和自由竞争市场这五个阶段。在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 对外开放不可避免, 只是开放的
步伐应结合本国的实际和国际环境, 过慢或过快都不利于民
族保险业的发展。对民族保险业的保护要适度, 过度的保护
只能是适得其反。应尊重保险业的发展规律, 在大经济中保
障小保险和大经济中金融小保险的逻辑下发挥保险业的风
险保障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务功能, 并注意培育民族保险业
的国际竞争力。保险产业政策必须与政治经济环境一致, 与
经济基础相适应, 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保险产业政策发展的趋
势, 这既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结果, 也是保险业走向高级阶
段的必然要求。

31 健全保险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和调控体系,

完善各种保险组织, 并适时向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化, 既是对
保险产业政策提出的基本要求, 又是保险产业政策有效实施
的微观基础。马克思提出, 物质资料的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

在社会有剩余产品后, 保险业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
免地产生了。在保险业发展的初始阶段, 即使是类似保险组
织也会获得很大的发展, 为了迎合国际金融一体化, 保险组
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合理转换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对保险组织
形式的规定在经济、社会、法治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应有
不同的策略, 并适时促进了向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化。保险发
达国家和新兴保险市场的实践证明, 没有健全的保险组织体
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和调控体系, 没有完善的保险组织并
适时向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化, 保险产业政策也难以实施。

41 良好的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的高质高效, 是保险产业
政策有效运作的组织保障, 也是保险产业政策创新的基础。
离开了良好的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的高质高效, 根本就
不可能产生良好的保险产业政策, 因为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然产生协调型和功能型的保险产业政策模式, 这样保险市

场主体和监管部门都是保险产业政策的重要主体, 也是保险

产业政策的作用客体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高素质的市场主
体和保险监管的高质高效, 可以极大程度地诱发保险业的创
新能力和保险监管者的适应甚至是超前的反应能力, 反过来
又可以促进保险产业政策本身的优化和创新。

51 资产管理、混业经营和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是现代保
险业提高竞争力的根本手段, 也是保险产业政策鼓励的方
向。保险业的发展尤为强调保险业自身的造血功能和发展的
良性循环, 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今天, 建立在良好的资金应
用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基础上的资产管理业务是现代保险
业的支柱和生命线, 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混业经营和
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发展自我也是现代保险业提高国际
竞争力的根本手段, 它们都是保险产业政策鼓励的方向。

61 动态博弈是保险产业政策的一般要求, 政策协调是保
险产业政策有效运行的本质要求。无论是从美国联邦政府与
州政府之间对保险市场调控的协调, 还是从英国为培育劳合
社为世界再保中心而对劳合社各种政策的调整; 无论是从美
国的《金融服务法》中规定按“职能”监管且各机构之间保持
良好的合作及专章规定了保险法, 还是欧盟为建立保险市场
统一平台而采取的各种措施; 无论是从各国对保险税收的优
惠, 还是对保单持有人的有限度的保护, 都说明了保险产业
政策的有效运行必须得到各种政策有力、低成本的一致性认
可, 即政策协调是保险产业政策有效运行的本质要求。

事实上, 无论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保险监管的争
夺, 还是从美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起允许在第三保险领域的
混业经营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禁止混业经营而又不
彻底使得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部分州即允许产寿险公司
通过附属控股公司的形式去经营寿险或产险业务, 或者是从
美国 1999 年的《金融服务法》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
但又有些限制条件; 也无论是从英国对劳合社从最开始的放
任自流顺其发展到大力扶持直到改组劳合社而保持其世界
再保中心地位, 还是从日本对保险资金应用和保险监管的过
于宽松到逐步趋严; 不论是从大部分国家不断开始建立保险
保障基金, 还是从对外开放态度的转变,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产业政策的各主体
之间随环境变化的动态博弈导致的, 保险产业政策的运行过
程中孕含着动态博弈这种内在规定性。

71 巨灾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及对保户的
保护, 是保险产业政策调控保险市场的重要表现。无论是日
本建立的地震保险制度, 还是美国建立的洪水保险、地震保
险和农作物保险制度, 以及各国建立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它既促进了保险业的发
展, 又是保险产业政策调控保险市场的重要表现。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华安财产保险公司深圳营业总部　深圳　518080

武汉大学保险与精算学系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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